采购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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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包名称
	分项项目名称
（条目号/品目名称）
	是否接受进口设备
	数量
	最高限价（单价，元人民币）
	最高限价（总价，元人民币）
	是否为核心产品

	1
	包1
	巡逻车
	否
	31台
	110000
	3410000
	是


第1节 采购清单一览表
注：1、“包”为最小合同单位（最小投标单位）。每“包”内容应细化到“品目”（如果分品目的）。
2、投标人必须对一个完整、独立的包进行投标，不得仅对一个包中的部分品目投标，否则投标无效。
3、货物的主要技术参数或规格：详见“技术要求”中的具体技术参数。
4、投标人应在投标文件《分项报价明细表》中按分项项目名称（包括条目号/品目名称）顺序逐项填写，且每个品目中的条目均需按招标文件规定报价。如有缺项、漏项，其投标无效。

[bookmark: _Toc193834325]第二节 技术要求
[bookmark: _Toc76549476]一、技术参数与要求
	序号
	项目
	具体配置

	1
	能源种类
	★插电式混合动力

	2
	驱动形式
	前置前驱（两驱）

	3
	车身类型
	 承载式车身

	
	车辆级别
	紧凑型SUV

	
	车身结构
	4门5座

	4
	发动机排量(mL)
	★≥1480ml

	5
	车身长度(mm)  
	≥4700mm

	6
	车身宽度(mm)
	≥1800mm

	7
	车身高度(mm)
	≥1650mm

	8
	最大总质量(kg)  
	≥2000kg

	9
	轴距(mm)
	≥2700mm

	10
	发动机最大功率(Kw)
	≥70Kw

	11
	发动机最大扭矩(N·m)
	≥120N·M

	13
	环保标准
	国VI

	14
	变速箱
	电子无级变速箱(E-CVT)

	15
	悬架类型
	前麦弗逊式独立悬挂+后多连杆式独立悬挂

	16
	制动类型
	前通风盘式+后实心盘

	17
	轮胎规格
	▲225/60 R18

	18
	座椅材质
	皮质

	19
	取电口
	具备VTOL移动电站功能

	20
	车灯光源
	LED近光灯、LED远光灯、自适应远近光灯、自动大灯

	21
	安全配置
	360度全景影像
电子手刹
陡坡缓降

	22
	其他配置
	全速自适应巡航
内置行车记录仪
▲4G/5G网络

	23
	相关承诺
	★承诺出厂车身颜色为白色并按采购人要求进行喷涂警漆并粘贴警用外观标识（警漆喷涂规范采购人要求为准，承诺函格自拟）。

	24
	相关承诺
	★供应商承诺车辆交付时需加满油充满电，并粘贴反光膜，配备脚垫（承诺函格自拟）。


注:上述技术参数需提供国家机动车质量检验检测试验报告或所投产品官网截图并加盖公章或提供产品合格证作为佐证。
第三节 商务要求
1、交货时间、地点
交货时间：合同签订后30个日历日内交货；
交货地点：湖南省交警管理总队院内。
交货方式：本项目为交钥匙工程，项目整体交付。中标人应全面负责供货、运输、安装、调试及试运行配合、验收合格、培训、维修保养等。中标人需指派不低于两名工作人员配合办理车辆上牌等相关事宜，具体配合时间采购人通知。
2、质量保证及质保期
（1）中标人提供的产品应是首次全新销售产品（车辆出厂日期要求为2024年10月1日以后，须提供承诺函，承诺函格自拟），符合国家质量检测标准，具有出厂合格证或国家鉴定合格证。在质量保证期内，如发现车辆的质量或规格不符，或证明货物有缺陷，包括潜在的缺陷或使用不合适的原材料或器件等，采购人有权向中标人提出索赔。
（2）整车质保期不低于六年/十五万公里。（须提供承诺函，承诺函格自拟）。
备注：以上设备如投标人承诺的质保期长于招标文件规定时，以投标人投标响应文件为准，货物清单及技术参数中另有规定的，按其规定。
（3）质保期从验收合格之日开始计算。质保期内所有设备维护维修等要求上门服务，费用包含在本次报价中。
（4）项目验收不合格，由中标人返工直至合格，有关返工、再行验收，以及给采购人造成的损失等费用由中标人承担。连续两次项目验收不合格的，采购人可终止合同，另行按规定选择其他供应商采购，由此带来的一切损失由中标人承担。验收过程中产生纠纷的，由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认定的检测机构检测，如为中标人原因造成的，由中标人承担检测费用；否则，由采购人承担。
（5）质保期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不可抗力除外），均由中标人负责更换或维修（包含全部工时费、材料费、管理费、财务费等）。质保期满后，无论采购人是否另行选择维保供应商，中标人应及时优惠提供所需的备品备件。

3、付款方式
车辆验收合格，并提供车辆机动车销售统一发票，采购人办理机动车权属登记后支付100%。
4、车辆登记
★供应商承诺所交付的车辆能在长沙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车管所办理警用号牌。提供承诺函，格式自拟，如所交付车辆不能在上述车管所办理权属登记，采购人将无条件退还所交付车辆，供应商承担一切后果。
（1）技术支持
1）提供7×24小时的技术咨询服务。
2）敏感时期、重大节假日提供技术人员值守服务。
（2）故障响应
1）提供7×24小时的故障服务受理。
2）对重大故障提供7×24小时的现场支援，一般故障提供5×8小时/2小时内技术支援。
3）备件服务：遇到重大故障，提供系统所需更换的任何备件。
（3）设备（含系统）维护
投标人应在投标文件中提交以下内容：
1）定期维护计划。提供详细的售后服务和技术支持计划，主要内容包括服务内容、服务方式、服务响应、服务承诺。详细说明维修、维护的方式、范围(产品、技术、部件)。
2）对采购人不定期维护要求的响应措施。
备注：如投标人承诺的售后服务优于于招标文件规定时，以投标人投标响应文件为准，货物清单及技术参数中另有规定的，按其规定。
6、人员培训
（1）中标人应就货物的设计、制造、检验、调试使用和维护、设备操作等内容为采购人培训两名以上工作人员，保证受训人员能独立熟练地操作、检查系统的运行状况，排除常见故障。中标人应在培训开始前一个月提出推荐的培训计划（培训方式、培训时间及人员根据需要确定），并取得采购人同意。采购人的培训费用包含在本次报价中。
（2）培训内容包括主要设备的结构介绍、运行性能、操作程序、安全措施、维护修理程序和方法及故障应急措施等。培训方式包括理论讲课和实际操作。
（3）中标人应为培训人员提供正规的培训手册。
7、其余未尽事项
（1） 若在招标过程中因机构调整、职能变更等原因导致名称变更的，变更后的主体将依法承继本项目的全部权利义务，不再另行通知投标人。投标人须接受此变更并继续履行投标及合同义务。
（2）中标人应向采购人提供合同规定的全套技术资料，费用包括在投标报价中。验收后，中标人应当负责编制相关验收资料，确保达到采购人归档要求。
（3）中标人在项目实施过程中须加强项目实施的组织管理，所有人员应遵守招标人有关规章制度。

